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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8D_AB_

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0666.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《卫

生部业务主管社会团体换届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卫人

发[2006]270号）部业务主管(挂靠)社会团体、基金会： 为了

加强对我部业务主管社会团体(以下简称社团)的监督管理，

规范社团换届程序，促进社团工作的法制化、制度化建设，

根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部业务主管社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卫生部业务主管社

会团体换届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二00六年七月十三日 附件： 卫生部业务主管社会团体换届工

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卫生部业务主管社会团体(以下简

称社会团体)换届工作，根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

》、民政部《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》和卫生部《卫生部业

务主管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坚持民主办会的原

则，依据本团体章程规定，按期进行换届。如遇特殊情况，

需要延期或提前换届的，须经社会团体本届理事会或常务理

事会讨论通过并征得卫生部同意。延期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一

年。 第三条 社会团体换届，应列入年度工作计划。社会团体

换届时，必须召开全国会员大会(或全国会员代表大会)，并

按本办法第四条至第十一条所列程序执行。 第四条 社会团体

应在届满6个月前召开理事会(或常务理事会)，讨论通过换届

方案，连同加盖社会团体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理事会(或

常务理事会)纪要报卫生部。换届方案经卫生部同意后方可实



施。换届方案的内容应包括：换届的届次、时间、地点、规

模、会议议程、会员代表名额分配及推荐原则等事项。 第五

条 社会团体换届，需组成由本届理事会(或常务理事会)领导

下的换届筹备工作领导小组(以下简称筹备组)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